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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工商〔2017〕39号

关于印发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通知

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商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各单位：

   《市工商局关于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已经2017年8月15日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8月18日

市工商局关于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放管服”改革部署，推进工商注册登记便利化，市工商局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和举措，在年初出台制定二十六条措施的基础上，围绕提高准入效率，优化服务，降低市场准入制度性成本，制定以下措施。
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充分发挥工商职能培育新经济发展新动能。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支持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让市场主体充分感受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宽松营商环境。
   （二）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前置审批。除法律明确和国务院决定保留的32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外，其他事项一律不作为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并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进行动态调整和削减，尽量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三）推行商事主体设立变更“容缺登记”制度。申请人办理商事主体设立和变更时，申请资料基本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非关键性材料缺失或有误的，工商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时限，申请人作出按期补齐材料的承诺后，工商部门先行受理并做出核准。
    二、下放登记权限，提高登记注册服务效率
   （四）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名称登记改革。一是取消冠市名企业注册资本必须达到两百万元的限制，并在已经授权三个分局的基础上，扩大授权到各县局直接审批冠市名企业的名称预核；二是在今年底前逐步放开名称库，建立本地禁限用词库，方便申请人自主申报企业名称。三是取消“企业名称经核准登记注册后无特殊原因在1年内不得申请变更”的限制，允许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年内再次申请名称变更。
   （五）进一步下放登记权限，提高窗口服务效率。一是实行注册登记“受理、审核合一”，对不涉及前置审批的相关业务，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可由窗口受理人员直接办结。二是将原由县（分）局机关办理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权限委托工商（市场监督）所办理，方便申请人自主选择登记机关；三是实行企业档案查询全市通办，按照“谁查询、谁打印、谁盖章”原则，通过系统内的信息资源共享，为企业档案查询提供更加便利化的服务。
    （六）实行个体户登记“同城通办”模式。在个体工商户“同区通办”的基础上，今年11月1日起实行个体工商户“同城通办”模式，即在市区范围内可跨区办理个体工商户业务。

    三、降低登记门槛，扩大商事主体经营自主权
   （七）进一步放宽住所登记条件。一是实行集群注册登记，允许多家企业以一家托管机构（包括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从事商务秘书、住所托管的公司等企业类托管机构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认定或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创办的创业中心、孵化园、产业园、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的地址作为住所进行登记，由托管机构提供住所托管服务，促进企业集群集聚发展。二是探索试行住所申报承诺制。除负面清单（生产、加工、餐饮、旅业、娱乐服务、危险化学品等行业和住宅、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等房屋类型）外，由申请人对其申报住所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承诺后，可以不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直接予以登记。
（八）放宽经营范围登记条件。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未明确表述的新兴行业、新兴业态，可以参照政策文件、行业标准、文献资料、国际惯例通行用语进行核定。
四、优化窗口服务，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
   （九）推行商事登记银政直通车服务。通过银政合作模式，商业银行可为企业提供咨询解答、代收代录材料、代办带领执照等商事登记以及开设基本账户等企业创业必需品“一条龙”服务，拓展商事登记服务渠道。
   （十）推进“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在 “五证合一”改革基础上, 按照“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化、该减掉的坚决减掉”的原则，对更多的涉企事项进一步与营业执照进行整合，通过“一窗受理、同步审批”和“证照联办+信息共享”模式，实现“多证合一”。
   （十一）推广“互联网+商事登记”服务模式。从7月15日开始，我市可以对“名称预核”和“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这两项业务实行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今后将逐步实现各企业类型、全业务流程的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
   （十二）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
为积极打造便利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在市、县之间来回奔跑，对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变更、备案以及分支机构设立等简单业务，委托有条件的县局代收材料和预审，通过邮寄等方式送到市局进行受理和审批，方便外资登记就近办理。
    （十三）实行重点项目专人服务工作机制。对政府引进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企业办理注册登记事项，开通绿色通道，实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指定专人提供咨询、受理、核准、发照全程服务，促进重点项目快速落地。 

    五、本措施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8月18日印发



















